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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销售管理办法》有利于汽车经销行业发展 

作者：联合资信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商务部令 2017 年第 1 号文，下称“新《办

法》”）于 2017 年 4 月正式颁布，自 7 月 1 日起实施；《汽车品牌销售管理

实施办法》（下称“旧《办法》”）同时废止。新《办法》包括总则、销售行

为规范、销售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法律责任、附则等 6 章共计 37 条，核心

在于规范市场中参与各方的权责及约束。 

汽车经销行业发债企业近 10 家，其中 6 家居于 2016 年中国汽车经销百强

企业的前 10 名，新《办法》出台对业内经销企业的影响值得关注，其在保障

消费者权益的基础上，放宽市场准入，推动销售、售后分离，提倡资源共享，

降低经销商的投资门槛和营运开支，促进上下游关系由“授权经营的强势话语

权”转变为“双方协商共赢的合作关系”，鼓励尝试营销新模式，汽车经销行

业集中度和运行效率有望进一步提升。 

 

一、新、旧《办法》的主要差异及分析 

随着汽车市场不断扩展，品牌竞争加剧使得汽车经销企业盈利承压，上游

厂商和下游经销商在经销准入、投资回报、垫资、经营自主权方面的不对等凸

显，厂商地位强势。新《办法》出台，放宽市场准入，意图打破品牌厂商对售

后环节的垄断，推动销售、售后分离。 

 

1、法规名称和适用范围的变化 

 

  旧《办法》 新《办法》 

法规名称 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办法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 

适用范围 从事品牌销售活动 从事汽车销售及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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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办法》在名称上取消了“品牌”二字，说明行政管理将不仅限于“品

牌授权”模式，市场中供应商、经销商、售后服务商等参与方的权责将在“销

售活动”的基础上延伸至“信息明示、建立健全投诉制度”等相关方面，保障

并强化了消费者权益。 

2、授权制度和期限、销售及售后服务的变化 

  旧《办法》 新《办法》 

授权制度 品牌授权模式 取消单一的品牌授权模式 

授权期限 1 年 1 次 
品牌授权期间一般不得低于 3 年，首次授权不
得低于 5 年 

销售及售后服务 
由汽车供应商安排
销售和售后服务 

供应商、经销商不能对消费者限定汽车相关用
品的提供商和售后服务商、强制消费者购买保
险等业务 

 

 

单一品牌授权模式打破后，市场会出现“授权经营和非授权经营”并存，

经销商准入降低、投入规模削减、成本降低，市场渠道呈多元化；同时，相应

延长授权期限的规定也提升了对授权经销商的保障，由于 4S 店投资规模较

大、门槛较高，近几年面临人工和租金成本上涨压力，一般来说自建门店的经

销商需要大约 5 年才能回本（收购方式的回收期略短），将授权期延长至 3~5

年，能够有效维护经销商的投资利益。 

新《办法》打破了消费者被动选择售后和保险的局面，意在削弱厂商对汽

配维修等环节的专营，引入竞争因素，使消费者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获得更多

选择，同时倒逼厂商让渡部分售后利润，使整车厂商利润空间更趋市场化。 

3、供应商对经销商禁止实施行为规定方面的变化 

  旧《办法》 新《办法》 

规定供应商不
得对经销商实
施的行为 

1.供应商不得强行
规定经销数量 
2.供应商不得进行
品牌搭售 

1.不得要求同时具备销售、售后服务等功能 

2.不得规定汽车销售数量以及整车、配件库存品
种或数量 

4.不得对经销商搭售未订购的汽车、配件等商品 

5.不得限制经营本企业汽车产品的经销商之间相
互转售 
6.不得限制经营其他供应商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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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办法》的多个“不得”提供给经销商更大的自主经营权，在货源及备

货、跨区域销售、销量及价格等方面削弱了供应商对经销商的限制，令经销商

有更多自主销售、资源调配的空间。为尽可能减少经销商“跨区域调货”，厂

商可能通过促销、奖励等方式奖励“区域内消化库存”，使经销商可据需求在

“调配资源、享受折让”间选择。 

4、新增鼓励共享、节约型汽车销售的条款 

  旧《办法》 新《办法》 

鼓励共享、节
约型汽车销售 

未有专门提及 

加快发展城乡一体的汽车销售及售后服务网络，推
动汽车流通模式创新，积极发展电子商务，大力加
强新能源汽车销售和售后服务建设 

 

为配合目前的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和产能跃升，新《办法》首次提出“大

力发展新能源市场”的要求，而新能源汽车目前销售模式尚在摸索中（比亚迪

的国内业务主要采用传统 4S 店模式，特斯拉业务主要采用直销模式），同时

对受益于“渠道下沉”而快速发展的三四线城市经营模式指出了发展方向和方

式。 

 

二、新《办法》出台的影响 

新《办法》的出台促使了在中国经营的品牌车厂的利润趋向透明、合理，

厂商和经销商间的关系由“授权经营的强势话语权”转变为“双方协商共赢的

合作关系”，市场中资源共享加强、经销模式多元、行业集中度有望提升。但

同时，汽车经销作为一个区域性和全国性企业并存、规模和盈利差异化的完全

竞争行业，在“松绑”初步阶段可能会出现不合理竞争的行为，需要厂商和监

管机构予以引导、约束，监管趋细化，以提升失信成本。 

1、整车厂商的地位转换和应对 

一方面，厂商售后利润受到挑战，或将通过“让渡部分利润”的方式维护

品牌原有的售后份额；同时，对于经销商将从原先的“管控为主”过渡到“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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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约定”，厂商将通过货源供应、补贴政策（例如对于不做异地销售的经销商

给予补贴）、售后返点等方面约束经销商行为；同时，厂商将加强内部信息共

享和资源整合，未来 4S 店可经营多个品牌，门店资源将会倾斜“带来强劲盈

利的品牌”。 

从短期看，整车厂商由于掌握车源优势和资金优势，地位仍相对强势，结

合国家部委近年对“整车厂商价格垄断行为”的审查和判罚，整车厂商、尤其

是合资品牌厂商的利润水平相比前几年可能趋减。 

2、催化行业并购，加速行业淘汰 

业内大型、尤其是全国性经销龙头凭借多年积累，在资金存量、融资渠道

及成本、销售渠道、并购实力、客户消费习惯获取等多方面具备中、小型经销

商难以获得的优势，在上游厂商的“松绑”下，其凭借销售网络和数据系统快

速获取一线市场动态，自行调节压货、放货节奏，而信息相对“不对称”的

中、小经销商在经营中可能受到牵制，甚至发展为其“下线”。但另一方面，

由于主流市场中 4S 店的密集程度已趋饱和，大型经销商通过新建门店方式提

高份额的难度较大，会趋向于以并购方式为主。 

上述情况将加速业内淘汰，催化并购行为，行业集中度可能提升，独立的

中、小企业随之抱团应战，资源利用效率将提高；同时，整车厂商为保护品

牌，更倾向于前期在合约中细化条款，以及从供货节奏（车型、数量等）方面

对经销商施行限制。 

3、“松绑”初期的不合理竞争 

新《办法》允许经销商同时参与多种品牌的经营，一种情况是经销商可能

利用各品牌商务政策的不同而非合理性地安排品牌促销活动（例如：对品牌 A

开展压价竞争、逼退竞争对手，压价亏损由品牌 B 的利润弥补）。第二种情

况，由于“厂商不得限制本企业汽车产品经销商之间相互转售”，如果厂商对

经销商的货源穿透不能及时、有效，可能出现经销商间通过重复销售、关联销

售等方式虚增销量，以骗取厂商提供的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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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情况大多是“松绑”初期的短期行为，快速达到目标后将恢复常

态，但仍会伤害市场中的公平竞争，需要整车厂发起对该类企业行为的惩罚性

措施（列入“公示名单”等），并在合同约定中对该类行为予以杜绝，监管机

构也可建立投诉机制来加强市场透明度。第二种情况相对隐蔽，需要监管机构

在备案时建立健全各级经销商背景档案，动态监测异常销售增长、双方频繁买

卖交易等情况并及时预警，同时建立行业失信名单，增加失信企业的失信成

本。 

4、附属店辐射、售后资源共享将成为趋势 

由于新《办法》给予了非授权经营以合法地位，未来三、四线城市将成为

卫星店、2S 店的集中地，市场拓展成本大幅下降，节省的资金可用于市场推

广或终端补贴；同时，未来 4S 店或卫星店等会加大多品牌配件的采购，并实

行售后服务资源的多店、多品牌共享。 

    

 三、结论 

新出台的《办法》在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基础上，放宽市场准入，推动销

售、售后分离，提倡资源共享，降低经销商的投资门槛和营运开支，促进上下

游关系由“授权经营的强势话语权”转变为“双方协商共赢的合作关系”，鼓

励尝试营销新模式，行业集中度和运行效率有望进一步提升，对汽车经销行业

是重要的利好。但同时也应关注到，非授权经销商的运营水平和服务质量仍有

待提高，运作成熟的“以 4S 店为标志的品牌授权经营模式”可能仍是市场主

要业态；经销商虽被松绑，但新制度下的多元化发展将引入更多竞争、加速优

胜劣汰，初期也会出现抬升流转成本、非合理竞争的短期行为，厂商和监管机

构应在新《办法》的宏观框架下，对经销群体加强合同约定、举报和监督，进

而达到“发展共享型、节约型、社会化的汽车销售和售后服务网络”的目标。 

 

 




